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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盟资助合作项目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挑战和机遇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１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Ｈｅｌｐｄｅｓｋ）推出专题更

新，聚焦研究和创新（Ｒ＆Ｉ）合作项目中的知识价值，包括各种探索研究成果和科学

知识价值的有用资源。此次最新推出的文章题为《欧盟资助的合作研究项目背景

下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挑战和机遇》，指出欧洲研究与创新资助计划（特别是欧洲

地平线（ＨｏｒｉｚｏｎＥｕｒｏｐｅ））为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ＳＭＥ）提供了合作和利用外部知

识的绝佳机会。报告介绍了欧洲地平线资助的合作项目中知识产权管理相关的问

题，概述了知识产权战略框架和相关规则、程序和最佳实践。

　　１．知识产权管理和利用总体战略

欧洲地平线Ｒ＆Ｉ项目可以将具有不同公司文化、商业思维和战略目标的合作

伙伴聚集在一起，不同的合作伙伴也会带来不同的背景知识和知识产权，在项目结

束后可以根据商定的条款进行商业开发。项目的受益者须充分利用所有相关知识

和知识产权，以实现合作收益最大化：研发并促进具有竞争力的创新成果商业化。

因此，有效管理知识资产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合作开发并共同拥有的成果。此

外，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建立长期联系，为未来的商业合作或进入新市

场奠定基础。

　　２．知识产权管理的挑战———尤其是中小企业

地平线合作项目的一个关键挑战是不同参与者的文化、业务目标和方法不尽

相同。大学和研究机构是通过发表研究成果获得激励，中小企业和行业其他参与

者的动力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参与者在获得充分保护之前过早发表研究成

果可能会对其产生不利后果。

对中小企业来说，制定一个适当的框架来组织和管理合作创新活动、同时保持

对知识传播和商业使用的控制，十分具有挑战性。在合作项目期间，应了解并匹配

合作伙伴之间的期望，明确各方的需求、贡献、利益、风险等，并对集体目标、愿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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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预期成果进行商讨。

　　３．知识产权管理的相关规则、义务和权利

欧盟委员会制定了针对项目成果的所有权、保护、使用权、传播和利用的规则，

为欧洲地平线的知识产权管理确立了指导原则。知识产权规则主要在资助协定

（Ｇｒａ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ＧＡ）和联合体协定（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Ａ）中定义，地平线欧

洲项目的受益人需要遵守ＧＡ中规定的特定知识产权条款，例如有关保护、传播与

应用的义务，以及所有权／共同所有权相关的规则和程序、与背景和成果相关的访

问权规则［１］。

［１］保护义务：每个受益人必须在适当的时期和领域内对其成果进行充分保护，同时考虑自身和其他受益人的
合法利益。传播义务：地平线项目要求受益人将其科学出版物开放获取。应用义务：在项目完成后４年内，受
益人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其成果得到应用（直接或间接）。与所有权／共同所有权相关的规则和程序：共同所有
权人应协商共同所有权的条款，编制一份“成果所有权清单”，以明确项目成果的所有权。与背景和成果相关

的访问权规则规定了获取背景ＩＰ的途径和成果的途径。

　　４．起草ＣＡ

在起草ＣＡ时，各方应该讨论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基本要点：机密性、背景选择、

与项目并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使用、成果的所有权／共同所有权、法律保护（知识产

权）、访问权和传播。在起草知识产权条款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提供一种灵活有

效的机制，确保适当保护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成果，促进成果传播。

　　５．知识产权管理方法

知识产权和创新管理措施应确保获取、评估和适当保护研发成果，支持其商业

利用。在项目的每个阶段，需要解决的知识产权问题各不相同。中小企业的目标

是对成果进行商业利用以建立或发展业务，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必须在项目结束

后继续进行。以下是合作项目不同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以及每个阶段可能面临

的与知识产权管理相关的挑战：

（１）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政策、规则、协议、培训；

（２）知识产权组合：背景、成果、获取、所有权；

（３）知识产权评估：知识产权加工、专利自由实施调查（ＦＴＯ）、可专利性检索、

保护战略；

（４）知识产权保护：申请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版权、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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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知识产权价值化：传播、利用、转让、项目后协议。

武辰爽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ｏｕｔｎｏｗ

ｎｅｗｉｐｓｐｅｃｉ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ｖａｌ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ｒｉ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３０３２１＿ｅｎ

原文标题：ＯｕｔＮｏｗ：ＮｅｗＩＰＳｐｅｃｉ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Ｖａｌ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Ｉ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２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标准必要专利解释指南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１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解释

指南，概述了ＵＫＩＰＯ在标准必要专利方面开展的工作。

　　１．标准必要专利的定义

标准必要专利是指对实施标准至关重要的技术进行保护的专利。标准是一种

商定或确立的技术描述。它也被称为“技术标准”或“技术互操作标准”。这些描

述可以涵盖想法、产品、服务等，确保不同的技术可以交互、协同工作。例如，移动

电话、无线连接、汽车导航系统和智能电表都使用技术标准。一旦商定了技术标

准，制造商就必须使其产品符合标准。在某些情况下，标准要求使用受专利保护的

特定技术。

　　２．技术标准的制定

技术标准通常由标准开发组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ＳＤＯｓ）制

定、由行业和技术专家提供意见。贸易机构、政府组织和类似实体也可以制定技术

标准。如果不使用受技术标准和ＳＥＰｓ保护的方法或设备，制造商（或标准的“实施

者”）很难创造出符合标准的产品，例如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３．ＵＫＩＰＯ针对ＳＥＰｓ相关举措

ＵＫＩＰＯ负责专利授权，包括那些最终被宣布为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知识产

权框架在促进创造、激励创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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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使英国能够保持全球创新领导者之一的地位。

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的ＳＥＰｓ框架是否为参与许可和实施ＳＥＰｓ的专利权人提

供了公平、平衡的环境，ＵＫＩＰＯ面向公众收集ＳＥＰｓ的相关意见，包括：（１）创新与消

费者之间的平衡；（２）对竞争和市场运作的看法；（３）ＳＥＰｓ生态系统的透明度；（４）

专利侵权诉讼和补救措施，包括禁令的使用和可用性；（５）对 ＳＥＰｓ许可的意见；

（６）关于ＳＥＰｓ诉讼的意见。

　　４．ＵＫＩＰＯ向新进入者、中小企业伸出援手

公众意见反馈：新进入者和中小企业往往缺乏在公平竞争环境中进行谈判的

经验和知识。新进入者和中小企业并不参与标准制定过程，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不

了解专利对标准的重要性以及是否需要许可。相关的解决方案建议包括：通过修

改立法、发布指导意见、建立机构、加强程序等政府干预措施来帮助改善这些问题。

ＵＫＩＰＯ希望了解小型企业在ＳＥＰｓ许可方面面临的问题，包括在创新时互动或使用

技术标准的经验。为此，ＵＫＩＰＯ推出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创新者的调查问卷。

ＵＫＩＰＯ的首要任务是为长期发展做出正确的决策，确保英国知识产权框架适合未

来的发展。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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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３日

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统计报告

２０２３年３月，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发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统计报告。统计

显示，德国本土的专利申请量下降；德国创新活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电气工程领

域的发明增加，机械工程和汽车领域下降，这对德国工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数字

化、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电池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

　　１．发明专利

继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期间大幅下降后，２０２２年，ＤＰＭＡ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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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２１４件）趋于稳定。专利提交审查请求的数量（４２，４４９件）与２０２１年持平。发

明专利授权数量（２３，５９２件，＋１１７％）再创新高，达到３０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德

国境外申请人共提交２０，０２０件发明专利申请（＋７％），德国本土申请人的申请量

为３７，１９４件（－６６％）。

专利申请最主要的来源国分别是美国（＋１６２％）、日本（＋３４％）、中国

（＋２３６％）和韩国（＋５０％）。与往年一样，主要技术领域依次为运输（１０，３２９

件，－１６％），电气机械、仪器、能源（７，３１７件，＋１９％）和测量（４，２９０件，

－４５％）。计算机技术领域（＋１９５％）增长尤为显著。在领先申请人方面，博世

（３，９４６件）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宝马（１，８６７件）和德国采埃孚（１，３９４件）。

与２０２１年类似，德国各州的发明专利申请仍是巴登符腾堡州（１３，４４４件，

－０９％）领先，其后依次是巴伐利亚州（１０，５４８件，－１１２％）、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州（５，２９２件，－６７％）。

　　２．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２２年，ＤＭＰＡ共受理 ９，４６９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与 ２０２１年相比减少了

１０５％。德国境外申请人提交的实用新型申请量增加了１１３％，德国本土申请人

下降了２１５％。

　　３．商标和外观设计

２０２２年，商标（７７，４２７件）和外观设计（３３，６５２件）的申请数量有所下降。领

先的商标申请的商品和服务类别几乎没有变化，依次为：第３５大类（办公、广告和

商业管理等服务）、第４１大类（教育、培训、娱乐、体育和文化活动）和第９大类（计

算机硬件、软件以及其他电子设备）。

　　４．审查情况

２０２２年，ＤＭＰＡ共审结４５，４９８件（－６２％）发明专利，其中授权或驳回的专利

增加４６％（３２，８９１件）。ＤＰＭＡ审结的外观设计比前一年增加１５６％，审结的商

标数量减少了１８１％，实用新型的审结数量也有所下降（－１３１％）。

　　５．ＤＰＭＡ预决算

２０２２年，ＤＰＭＡ再次实现盈余（２３６２亿欧元，＋１００％）。与２０２１年相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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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长３６％（４７９７亿欧元），支出下降２０％（２４３５亿欧元）。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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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６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３年工作报告

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２３年工作报告，包括日本年度知

识产权变化动向以及政策实施成果。

　　１．统计概要

２０２２年，日本发明专利申请量为２８９，５３０件。自２０１３年起，发明专利申请量

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与２０２１年相比专利申请量有所增加。日本国内企业专利权人

前三依次为丰田（４，５５９件）、三菱电机（３，６９２件）、佳能（３，３８２件），国外企业专利

权人前三依次为ＬＧ新能源（７１７件）、华为（６８９件）、ＬＧ化学（６１５件）。２０２２年，

中小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为３７，８７５件，日本大学申请量为７，２６５件。２０２２年，ＪＰＯ

受理的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为４８，７１９件（自２０１９年达最高５１，６５２件后，每年呈

下降趋势），外观设计申请量为３１，７１１件，实用新型申请为４，５１３件，商标注册申

请为１７０，２７５件。

　　２．专利和商标审查

２０２２年，ＪＰＯ致力于提高专利审查效率、授予高质量权利、加强与海外各专利

局的合作等各种措施。外观设计方面，日本实施专利早期审查、审查质量管理等措

施；商标方面，开设审查快速通道、商标质量管理、保护地域团体商标，为用户提供

便利。２０２２年，日本共有１，６６２名发明专利审查员（含定期审查员），共有９家受委

托进行现有技术调查的注册调查机构，总调查数量约１４３万件。２０２２年，ＪＰＯ共

审查发明专利申请２４２，６２６件，从申请到第一次审查结果通知的平均时间为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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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平均授权周期为１５２个月。ＪＰＯ受理早期审查申请２０，５７８件，从申请到第

一次审查结果通知的平均时间为２３个月；超级加速早期审查申请１，２４１件，从申

请到第一次审查结果通知的平均时间为０６个月。

　　３．诉讼审判

２０２２年受理的诉讼案件涉及发明专利２０８件、外观设计１４件、商标３５件［２］。

发明专利平均诉讼审判时间为３７个月，外观设计为４１个月，商标为２７个月。

［２］ＪＰＯ采取了口头审理、巡回审判或现场审判、审判诉讼事务研讨、与远程工作的行政法官进行电话沟通等
措施，以提高审判质量。

　　４．支持措施

为支持企业、大学、地区等知识产权活动，ＪＰＯ从信息提供、服务咨询、经费支

持等多方面采取了措施。

（１）支持初创企业：实施知识产权创业加速计划（ＩＰＡＳ），以初创企业为对象，

派遣知识产权指导团队帮助构建知识产权战略。２０２２年，ＪＰＯ共支持２５家企业，

实施知识共享计划，培育由专利代理人和商业专家构成的支持创业专家导师团队；

对初创企业提供超级加速审查，２０２２年应对风投的超级加速审查申请共４２１件；信

息发布方面，“ＩＰＢＡＳＥ”提供知识产权专家检索、专家咨询、知识产权学习会；初创

企业可获得审查申请费、专利费和国际专利申请费三分之一的减免。

（２）支持中小企业：ＪＰＯ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例如，知识产权综合

服务平台、知识产权制度研讨会、专利费用减免、派遣全球知识产权专家、国外专利

申请费用补助、ＰＣＴ国际申请相关费用减免等支持海外扩张措施；开设知识产权金

融门户网站，评估利用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运营潜力；为知识产权活用潜力高的企

业设立产业产权专员，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３）支持大学：为促进大学作为创新源头的知识产权活动，ＪＰＯ和 ＩＮＰＩＴ正在

制定从发明创造、权利利用到商业化的综合支持措施；进一步研究与发展知识产权

战略支援，向承担公共资助研发项目的大学和研发机构派遣知识产权专家，向产学

合作活动的大学派遣知识产权专家，支持“项目陪跑”与“商谈人才培养”。

（４）完善用户信息服务系统：为用户提供知识产权数据库 ＪＰｌａｔＰａｔ的信息服

务；试运行专利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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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法律修订

２０２２年，发明专利法修订包括：修改在线公告送达制度；完善线上提交专利优

先权证明的程序；限制查看记载商业机密的专利裁定文件。外观设计法修订包括：

放宽外观设计丧失新颖性的例外适用程序。商标法修订包括：放宽包含他人姓名

的商标注册条件；引入同意制度［３］；更改国际商标注册申请时手续费缴纳方法。敏

感专利非公开化：根据２０２２年５月颁布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在保护敏感

专利技术方面，ＪＰＯ负责与内阁合作推进法案实施，初审符合规定的特定技术领域

案件，送交至内阁进行第一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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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经在先商标权利人同意、商标来源没有混淆风险的情况下可以注册类似商标。
［４］科学地图：从２００２年起ＮＩＳＴＥＰ每两年制作一次。通过对论文数据库的定量分析，提取出国际上受关注的
研究领域，以可视化图表的形式呈现出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该地图不按照传统概念的化学、物理学、材料科

学等学科分类，而是对新的研究视角和具体的研究群体有更加清晰的设想，适合监测科学研究动向。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科学地图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８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最新版《科学地图

２０２０》［４］，系统分析和展示世界科学研究的动向。

　　１．科学地图全貌

《科学地图２０２０》对世界范围内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０年发表的论文，取２２个专业方向

中每年被引用数排名前１％的论文（共约１０１万篇）进行分析，最后得出９１９个国

际热点研究领域（较《科学地图２００２》的５９８个，增加了５４％）。研究领域数量的增

加是由世界范围内论文数量的增加、中国等研究团体数量增多、新研究领域的出

现、原有研究领域的细分等综合因素引起的。

　　２．中日英美德各国参与研究领域数量变化

日本参与的研究领域数量在２００８年后出现了增长停滞。２０２０年，日本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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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领域总数为２８３个。从参与比例变化来看，日本从２００８年的４１％降低至

２０２０年的３１％。英国和德国在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年间所参与研究领域的数量和比例都

有所减少。

中国参与的科学领域数量和比例稳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２％→２０２０年６６％），共

参与了约７成的研究领域。

图１　中日英美德参与研究领域数量变化图（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５］分为大规模研究领域（核心论文５１篇以上）、中等规模研究领域（核心论文２１篇至５０篇）、小规模研究领
域（核心论文２０篇以下），各从中提取１０个日本占有率较高的领域。

　　３．日本领先的研究领域［５］

在大规模研究领域中，日本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冷冻电子显微镜的光化学结

构分析相关的研究领域，在中等规模研究领域中，日本占有率最高的是关于使用多

孔物质进行水净化领域，在小规模研究领域中，日本在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等研

究领域排名第一。

　　４．中国领先的研究领域

在大、中、小规模的３０个领域中，多学科、多技术融合的领域最多（达１８个），

其次是工学、数学研究领域。中国占比超过５０％的研究领域共计２１６个，超过了美

国（１７８个）；中国除纳米科学外，还有ＡＩ和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相关的研究领域。

９知识产权动态



　　５．科学地图研究阶段分析

《科学地图２０２０》将研究领域分为四个研究阶段（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ｖｅｌ），即临床观察

和应用技术阶段（ＲＬ１）、临床与基础结合／工学与技术结合阶段（ＲＬ２）、临床研究和

应用研究阶段（ＲＬ３）、基础研究阶段（ＲＬ４）。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２０年，ＲＬ４、ＲＬ３的研

究领域数持平或增加，偏向应用的 ＲＬ２、ＲＬ１的研究领域数占比大幅增加。ＲＬ２与

ＲＬ１占比增加的原因主要在于热点研究领域的增加。日本在基础研究阶段表现不

俗，ＲＬ４占比较高，但进入应用阶段后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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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

《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９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

指引（２０２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要求，进

一步做好２０２３年知识产权工作，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特制订本工作

指引。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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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以下简称《纲要》）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为总抓手，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扎实推动知

识产权事业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在优化创新环境

和营商环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关键基础性作用，更好适应推进创新型国

家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需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２０２３年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目标任务扎实推进，知识产权

法治保障显著增强，知识产权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创造质量、运用效益、

保护效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国际合作和竞争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高

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保障。

———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审查质量保障和业务指导机制更加健全高效，

审查工作实现智能化升级，知识产权审查授权质量和效率持续提升，支持高价值发

明专利创造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审查机制更加完善有效。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压

减到１６个月，结案准确率达９３％以上。一般情形商标注册周期稳定在７个月，商

标实质审查抽检合格率在９７％以上。

———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更加深度融合，

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机制更加完善，创新主体知识产权综合运用能力持续提升。

专利商标质押普惠面进一步扩大，质押融资金额和惠及中小企业数量均增长１０％

以上。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比重稳步提高，商标品

牌和地理标志产品价值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更加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

快速维权中心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持续深化，行政与司法

协同、政府与社会合力的治理机制不断完善。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持续推进，专利

商标执法业务指导不断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机制更加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满意度保持较高水平，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更加完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工

作深入推进，局省市协同联动工作机制进一步巩固，扎实推动“一省一策”共建知识

产权强省、“一市一案”建强市、“一县一品”建强县，打造一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

范样板。引导企业强化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和标准化建设，加快培育一批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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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

———知识产权服务。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普惠化、多层次、多元化、专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更加丰富。国

家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建设有序推进，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机制持续完善，公

共服务数字化支撑作用显著提升。规范有序的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环境日趋完

善，高质量、多元化、国际化服务供给持续扩大，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二、坚持质量导向，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引领

（一）发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引导作用。充分发挥高价值发明专利指标

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常态化开展申请量统计中非正常专利申请扣除工作，引导

各地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政绩观，追求理性的繁荣，培育更多高价值核心专利。配

合做好国家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专利质量统计工作。（战略规划司、保护司、

运用促进司、专利局审业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突出质量导向，严把知识产权审查

授权关，从源头上抓好质量控制，兜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专利局审业部、商标局

等按职责分工负责）认真落实国务院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任务，积极做好世界银行全

球营商环境评价知识产权相关工作。（公共服务司负责）

（二）落实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要求。继续严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行

为。（保护司、专利局审业部负责）全领域深化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重点治理商

标囤积。（商标局负责）各地要树牢高质量发展理念，把质量作为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的生命线，按照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要求，进一步完善政策设计、优化工作机制、

细化工作指标，扎实推动知识产权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积极配合做好知识产

权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采集、统计汇总和分析预测等工作。（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负

责）

　　三、聚焦重点任务，完善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

（三）加强法治保障和宏观政策储备。配合司法部推动完成《专利法实施细

则》修改，完成《专利审查指南》适应性修改。推进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新一轮修

改。推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修改。做好地理标志专门立法工

作，形成地理标志条例草案。开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制度修订调研论证。制定特

定领域的商标注册申请和使用系列指引。（条法司负责）制定地理标志统一认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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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施方案。（保护司负责）探索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登记制度。（条法

司、战略规划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加强知识产权宏观管理，密切跟踪宏观经济形

势，加强调查研究和智库建设，聚焦知识产权领域共性问题和普遍诉求，研究提出

有利于稳预期、提信心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建议。（办公室、人事司等按职责分工

负责）

（四）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深入实施《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

进计划，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促进行政、司法、仲裁、调解工作衔接。持续加强执法

指导，出台相关标准、规范和工作指南，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专业技术支撑。制

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高标准建设首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示范区，完成第二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遴选。优化重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

裁决工作流程，深化专利侵权纠纷规范化建设试点，加强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

高水平建设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加强地理标志、官方标志、特殊标志、奥

林匹克标志保护，组织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持续开展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示范区建设，深入推进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改革试点。加强海外知识产权

纠纷应对指导机制建设。（保护司负责）

（五）完善知识产权运用促进政策。落实知识产权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政策。深入推进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培育和试点示范高校建设。开展

《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国际标准实施试点，发布实施《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

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研究制定知识产权保险相关政策，打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等金融服务组合拳。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全面落地，推广《专利评估指引》国家

标准，做好专利许可费率统计发布。深入实施转化专项计划，启动实施财政资助科

研项目的专利声明制度试点。大力培育和发展专利密集型产业，推进专利密集型

产品备案认定工作。启动实施“千企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深入开展地理

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推动实施“地理标志品牌＋”专项计划，助推品牌经济和特

色经济发展。以效益为导向做好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运用促进司负责）

（六）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行知识产权政务服务事项办事

指南，推动更多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查”。深入开展“减证便民”服务，编制知

识产权证明事项清单，扩大电子证照共享应用和告知承诺实施范围。深入实施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工程，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建设

一批知识产权专题数据库。建立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帮扶机制。推进知识产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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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标准化城市建设，发挥专利和商标审查协作中心公共服务职能作用。完善

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机制，健全资源目录。扩大专利权评价报告电商平台共享

试点范围。加快建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推动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

和公共服务平台立项建设。优化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公共服务系统和外观设计专利

检索公共服务系统，升级公共服务网。继续举办专利检索分析大赛，打造公共服务

能力提升品牌。（公共服务司负责）

（七）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统筹抓好《关于加快推动知识产权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任务落实。聚焦重点领域，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四链”深度融合提供知识产权专业服务，鼓励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向先进制造

业集群汇聚。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优化升级，加快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基地

建设。实施知识产权服务主体培育行动。做好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重新备案

工作，优化完善专利代理师执业条件。深入开展知识产权代理行业专项整治，实施

知识产权服务信用评价。充分发挥行业高质量发展数据底座平台作用，提升专利

导航、标准推广数字化服务水平。推进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代

理从业人员能力建设。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服务业研究基地。（运用促进司负责）

（八）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与竞争。办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５０

周年系列活动，深化国际合作交流，进一步提升在多边平台的影响力。积极推进多

边规则制定和完善，积极参与外观设计法条约、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保护合作磋

商。持续推进中欧、中瑞地理标志交流。深度参与中美欧日韩五局合作。加强与

东盟、中亚等周边地区多双边合作交流。健全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制度。加强

巩固和拓展专利审查高速路（ＰＰＨ）合作网络。（国际合作司负责）

　　四、强化监测分析，巩固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统计基础

（九）加强知识产权统计监测发布。继续推动知识产权统计数据纳入国民经济

主要数据进行公布，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开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绿色低碳技

术专利统计监测，推动相关指标纳入国家统计监测体系。加强《纲要》和《规划》指

标动态监测评估，扎实推进知识产权高价值专利、海外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密集型

产业增加值、质押融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贸易等重点环节统计监测，做好统

计数据的形势分析和发布解读，正确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战略规划司、

运用促进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地要结合实际发展，不断优化完善本地区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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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组织实施好本地区《纲要》和《规划》指标统计监测和评估

工作。（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负责）

（十）完善知识产权质量统计监测反馈。强化知识产权申请质量统计监测和反

馈，加强知识产权申请运行形势分析，加大知识产权统计数据提供力度，及时反馈

统计监测数据，引导地方重视统计数据反映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升地方统计

工作能力，推动质量统计监测关口前移到地方。（战略规划司负责）各地要充分利

用各类知识产权统计数据，并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的相关数据进行原因分析，

及时报送相关工作情况。（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负责）

　　五、工作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国家知识产权

局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出台相关配套细则和政策举措，抓好工

作落实，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前将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成效以纸件和电子件

形式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３／３／２９／ａｒｔ＿７５＿１８３２２１．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３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发布关于印发《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２０２３）》的通知。本参照关系表适用于对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专利发展状况进行宏观统计监测，适用于各地方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

结合实际需要开展相关产业专利统计分析工作。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

计分类（２０２１）》，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

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范

围包括０１数字产品制造业、０２数字产品服务业、０３数字技术应用业和０４数字要素

驱动业等４个大类。本参照关系表针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４个大类中的１５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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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８６个小类建立与国际专利分类的参照关系，涉及国际专利分类表８个部、５４个

大类、１５４个小类、２６６个大组、８３６７个小组。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３／３／２３／ａｒｔ＿７５＿１８３０９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制定海外专利纠纷管理应对措施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３日，韩国知识产权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外非专利实施主体

（Ｎ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Ｅｎｔｉｔｙ，ＮＰＥ）［６］专利纠纷应对措施。韩国企业的海外 ＮＰＥ专利诉

讼从２０１９年的９０件增加至２０２２年的１２６件，还出现了出售到海外的专利被ＮＰＥ

利用攻击韩国企业的“回旋镖专利”。为此，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为支援韩国企

业应对海外ＮＰＥ专利纠纷，制定综合对策，包括４大战略、１４个推进课题。

［６］ＮＰＥ（Ｎ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Ｅｎｔｉｔｙ）是指不以所拥有的专利技术进行直接制造、销售等生产活动，而是通过行使专
利权（许可、损害赔偿诉讼）创收的企业。

［７］当一项专利在多个国家申请时，指在各国申请的专利。
［８］专利侵权分析（是否侵害对方专利），纠纷专利无效化、规避设计、警示函应对、诉讼防御、使用权（许可）协
商策略等。

［９］最近５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因同一ＮＰＥ专利，多家韩国国内企业共同起诉的案例达４１件。

　　１．加强对海外ＮＰＥ活动动向的信息供给

海外ＮＰＥ针对韩国企业的诉讼中使用的专利多呈现“被引用次数”和“专利家

族数［７］”明显高于一般诉讼专利的情况。政府将利用这些诉讼专利的资料，提供高

风险的专利预警，并在３月底开通针对不同行业的纠纷风险早期预警服务。海外

ＮＰＥ倾向于新购入专利、或重新登记已购买的专利权的权利范围，将此作为专利诉

讼的前期工作。监测这些异常动向后，通过分析专利的危险程度，计划在今年推出

面向韩国国内企业的方案。

　　２．重点支援海外ＮＰＥ专利纠纷频发行业

以美国诉讼为例，韩国企业与ＮＰＥ的专利纠纷中约８５％集中在信息通信和电

气电子领域。对此，政府将针对纠纷频发的产业领域集中提供专利纠纷应对战略

咨询［８］等支援。海外ＮＰＥ为实现诉讼收益最大化，会同时攻击多家企业［９］。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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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纠纷焦点相同企业共同应对，政府将加强半导体等主要产业领域团体的合作

体系。

　　３．制定防止“回旋镖专利”的指南

为防止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成为“回旋镖专利”，向韩国国内企业提供

海外专利布局实务指南，并推动其建立审议委员会。

　　４．推动专利海外创收

除了对海外ＮＰＥ的防御性应对，韩国也需要积极推动专利海外创收。韩国政

府为使被海外企业侵犯专利权的韩国企业能够积极行使权利，支持韩国国内投资

公司进行诉讼投资或向本土ＮＰＥ委托诉讼（外包）。

姚梦楠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ｏ／ｋｐｏＢｕｌｔｎＤｅｔａｉｌ．ｄｏ牽ｍｅｎｕＣｄ＝

ＳＣＤ０２００６１８＆ｎｔａｔｃＳｅｑ＝１９７０９＆ａｐｒｃｈＩｄ＝ＢＵＴ０００００２９＆ｓｙｓＣｄ＝ＳＣＤ０２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６日

专题报道

欧洲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２年专利指数报告

【摘要】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８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２０２２年专利指数》（Ｐａｔ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２０２２）报告。２０２２年，向ＥＰＯ提交的专利申请总量为１９３，６４０件，比２０２１

年增长了２５％，创历史新高。数字和清洁能源技术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同时

电池和半导体的申请数量激增。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申请量大幅增长。

　　１．数字通信、电池和半导体蓬勃发展

２０２２年，“数字通信”（１６，７０５件，比２０２１年增长１１２％）再次成为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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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多的领域，其后依次是“医疗技术”（１５，６８３件，＋１０％）、“计算机技术”

（１５，１９３件，＋１８％）、“电气、机械、仪器、能源”（１３，９５１件，＋１８２％）和“制药”

（９，３１０件，＋１０％）。“数字通信”领域的专利申请正在渗透到许多其他领域，如

医疗、运输和农业。“电气、机械、仪器、能源”领域是十大技术领域中增长最快的，

部分原因是该领域中电池技术的蓬勃发展（＋４８０％）。排名前十的技术领域中，

“交通运输”（９，２７２件，－２６％），“其他专用机械”（６，３８２件，－１８％），“有机精

细化工”（５，９５５件，－０４％）出现了下降，“生物技术”（８，１６８件，＋１１０％）发展

迅猛。此外，“半导体”（＋１９９％）和“视听技术”（＋８１％）领域也呈现较强的增

长势头。

图２　２０２２年ＥＰＯ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技术领域

　　２．中国和美国的专利申请增长强劲

２０２２年，ＥＰＯ专利申请的前五个来源国是美国（４８，０８８件，＋２９％）、德国

（２４，６８４件，－４７％）、日本（２１，５７６件，－０４％）、中国（１９，０４１件，＋１５１％）和

法国（１０，９００件，＋１９％）。２０２２年，ＥＰＯ专利申请增长主要是由中国申请推动，

中国申请在过去五年里增加了一倍多，其次是美国和韩国（＋１００％）的专利申请。

虽然来自３９个欧洲专利组织国家的专利申请（８３，９５５件）与 ２０２１年持平

（８３，８９４件，＋０１％），但它们在专利申请总量中的份额减少（４３４％，－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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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欧洲以外的申请份额不断增加，表明欧洲技术市场对世界各地公司的吸引力。

就技术趋势而言，来自美国的专利申请在“数字通信”和“电气、机械、仪器、能

源”大幅上升。欧洲在“数字通信”领域的申请较少，在“计算机技术”“医疗技术”

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申请大幅增加。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在大多数主要技术领域

都有所增长。

　　３．欧洲国家专利申请趋势：德国申请减少，爱尔兰、瑞士和比利时增长强劲

２０２２年，向ＥＰＯ提交专利申请最多的欧洲国家是德国（１２８％），与２０２１年相

比下降４７％，主要是由于“运输（包括汽车）”“电气、机械、仪器、能源”和“有机精

细化工”等领域的申请下降引起的。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专利申请都在增加，欧

洲工业已经在 ２０２１年恢复增长，２０２２年的增长主要是由法国（５６％）、瑞士

（４７％）和荷兰（３５％）公司推动。在每年申请量超过１０００件的欧洲国家中，增长

最强劲的是爱尔兰（＋１２３％）、比利时（＋５０％）和奥地利（＋３４％）。在人均专

利申请量方面，瑞士再次领先，一些北欧国家紧随其后。

图３　２０２２年ＥＰＯ专利申请的主要来源国／地区

　　４．华为在专利申请人中排名第一

２０２２年，向ＥＰＯ提交专利的领先申请人是华为（４，５０５件，中国，２０２１年排名

第一），其后依次是ＬＧ（３，５１０件，韩国，从２０２１年的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高通

（２，９６６件，美国，从第七位跃升至第三位）、三星（２，８７４件，韩国）和爱立信（１，８２７

件，瑞典）。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四家来自欧洲（飞利浦、巴斯夫、西门子和爱立

信），两家来自韩国（三星和ＬＧ），两家来自美国（雷神和高通），中国（华为）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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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各一家。

图４　２０２２年向ＥＰＯ申请专利的前１０大主要专利申请人

　　５．每五个专利申请中有一个是由中小型企业提交的

在ＥＰＯ的专利申请中，有一部分来自较小的实体：２０２２年，向ＥＰＯ提出的五分

之一的专利申请来自个人发明者或中小型企业（雇员少于２５０人）。还有７％来自

大学和公共研究组织。

［１０］一系列健康监测和健身功能现在出现在可穿戴设备中：个人带有传感器和跟踪器的手表，用于监测心率、
呼吸、皮肤温度、血糖、血压和氧饱和度。

　　６．智慧健康专利洞察分析

智慧健康的创新反映了 ＥＰＯ三大技术（数字通信、医疗技术、计算机技术）领

域的融合（图５）。２０２２年，随着世界主要科技公司竞相将无线网络提升到新的水

平，数字通信申请量持续激增。连通性的增强使得传统上局限于医院和诊所的健

康服务能够在家中实现。基于类似的基础，虚拟健康助手的发展也正在进行中。

一系列的健康监测和健身功能正出现在可穿戴设备［１０］中。智能假肢是医疗和数

字通信融合的典范。随着智慧健康领域的发展，由专业医疗保健公司创建的远程

护理平台可以越来越多地与可穿戴设备连接，实现日常生活中的连续、实时监测。

计算机技术的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这些设备功能的完善。随着计算机处理能

力的发展和电路的小型化，人们可以处理越来越多的数据。事实上，数字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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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正在促成全面的突破，不仅在诊断领域，还包括药物发现和开发、机器人和

治疗领域。

图５　ＥＰＯ三大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智慧健康的兴起与人工智能（ＡＩ）的进步相辅相成，后者彻底改变了医疗信息

学。２０１７至２０２１年，全球医疗和保健领域的 ＡＩ私人投资几乎超过了其他任何领

域。这是由于在过去１５年中，ＡＩ初创企业的风险资本急剧增加、初创企业数量也

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增长也有助于降低训练 ＡＩ的成本和时

间。这简化了机器学习和图像数据处理的过程，有助于从大数据中收获新的见解。

与ＡＩ的使用有关的专利活动也随之大幅增长，特别是在诊断技术方面，也包括数

字手术和新疗法等领域。ＡＩ还被应用于临床工作中，包括改善患者体验和优化资

源的使用。此外，ＡＩ可能会在慢性病患者的监测和药物提醒方面提供支持。ＡＩ也

越来越多地被整合到远程医疗计划中。

物联网的出现，实现了数据驱动的转型，几乎可以实现在任何地方访问、监视

和增强。就专利申请的来源国而言，ＥＰＯ成员国在医疗技术方面仍然处于领先地

位，美国紧随其后，专门从事该领域的美国大公司占据了申请人的榜首。２０２２年，

强生公司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增长，超过了２０２１排名第一的飞利浦。来自美国和亚

洲的公司继续推动着数字通信的持续繁荣，大部分都是ＥＰＯ的领先申请人，它们正

在促成一个研究机构、医疗技术专家、医疗保健提供者和消费设备之间互联互通的

新时代。同时，美国申请人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保持领先，ＥＰＯ成员国申请量的增加

稍微削弱了美国申请人在２０２２年的领先优势。每个主要经济地区都有各自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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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相交领域出现的解决方案取决于世界各地的互操作性。

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三大技术领域的主要申请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７．新能源专利洞察分析

可持续创新的竞争正在加速进行。能源方面，最近的研究进展包括带有集成

柔性太阳能电池的自动充电便携式设备。在世界各地，数以千亿计的欧元被投资

到清洁能源技术领域，预估到２０３０年，该领域的市场价值将达到约６０００亿欧元。

由于能源目前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四分之三左右，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技术将

是实现碳中和气候目标的关键。太阳能等技术已经成熟，这一点从２０１２年前后公

布的专利申请高峰中可以看出（图６）。此外，浮动太阳能发电场等领域也展示出

了惊人潜力。

图６　化石燃料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欧洲专利申请趋势

下一代低成本、高输出的光伏材料也为初创企业创造了沃土，比如德国

Ｈｅｌｉａｔｅｋ公司。迄今为止，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创新将支持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１１］计划，为此，

２０２２年欧盟委员会成立了欧洲太阳能光伏产业联盟。它可作为现有的电池产业和

清洁氢联盟的补充，前者的创新在２０２２年继续激增，后者的创新也在上升。

［１１］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计划是欧盟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８日发布的涉及未来五年内高达２１００亿欧元（约合２２１０亿美元）
资金的项目，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液化天然气进口，降低能源需求，从而达到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加快转

向绿色能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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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电池领域的申请量增幅（＋４８０％）几乎是所有领域中最大的，延续

了ＥＰＯ与国际能源署（ＩＥＡ）在２０２０年发表的题为《电池和电力存储创新》的全球

联合研究中的趋势。电池领域的重点关注方向仍然是锂离子电池，为消费电子产

品和电子交通等终端产品提供动力。

智能电网仍将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技术领域，这是由于可再生能源在所有能源

系统中的份额不断增加，而且需要智能电网来适应日益复杂的供需平衡。除了储

能系统外，智能电网还包括智能计量基础设施、智能配电板和断路器。这些组件通

过光纤宽带与无线备份系统进行互联和监控。

在全球氢能技术革命中，申请排名前５０的申请人中包括在氢能技术前沿的领

先公司和研究中心。在领先公司中，丰田是在汽车工业中实现氢燃料电池商业化

竞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空中客车的目标是利用氢气涡轮机开发世界上第一架零

排放的商用飞机，此外还包括松下、西门子和通用电气。在领先研究中心中，法国

原子能委员会（ＣＥＡ）重点关注对气候驱动的生产技术（包括电解）。

随着新工业时代的到来，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将继续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ＳＤＧ）做出贡献，包括实现能源的普及（ＳＤＧ７），应对气候变化（ＳＤＧ１３）和减少

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ＳＤＧ３的一部分）。减缓全球变暖，即使只是零点几度也可

以改变历史的进程。随着新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现在正在开发和推广的清洁技

术可以为确保人类的未来处于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环境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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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硅光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分析了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地域分布、主要专利权人、专

利权人合作关系以及技术热点。分析发现，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仍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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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爆发式增长的高峰期，美国、日本、中国是全球硅光技术领域主要的技术来源

国和技术市场国。中国机构进入该技术领域的时间较短，形成了以华为为龙头、

高校和研究所为中坚力量的研发格局。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光导板的元器件技

术，技术热点包括基本方法和设施设备，如波导、信号调制、光纤电缆、薄膜半导

体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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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４３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２６ＯＲＧ０２Ｆ００１／０１５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００ＯＲＧ０２Ｆ００１／１３３５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１０
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３０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２８ＯＲＧ０２Ｆ００１／０１ＯＲＧ０２Ｆ００１／０２５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３５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４４ＯＲ
Ｇ０２Ｂ００６／１２４ＯＲＨ０４Ｂ０１０／４０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１２５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１３２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１３６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３４ＯＲ
Ｇ０２Ｆ００１／２２５ＯＲＧ０２Ｆ００１／１３ＯＲＨ０４Ｂ０１０／００ＯＲＧ０２Ｆ００１／０３５ＯＲＨ０４Ｂ０１０／５０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０２ＯＲ
Ｇ０２Ｂ００６／３６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３８ＯＲＧ０２Ｂ００６／２９３），检索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

硅光技术是以光子和电子为信息载体的硅基光电子大规模集成技术，可提升

芯片性能，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未来移动通信等新兴产业的基础性支撑技术，可广

泛应用于大数据中心、５Ｇ、物联网等产业。本文聚焦硅光技术专利分析，基于在

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ＩＩ）数据库中［１２］检索到的５１５３件专利文献，简要分析了

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地域分布、主要专利权人、专利权人合作关系以及

技术热点。

　　１．硅光技术总体情况分析

　　（１）专利申请趋势

全球关于硅光技术的相关专利最早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底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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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与硅光技术相关的专利是由西门子公司于 １９６９年在德国申请的“Ｏｐ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Ｒｅｌａｙ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ＲｕｂｂｅｒＬｉｇｈｔ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光电继电器带透

明硅橡胶光导体，优先权号ＤＥ１９４８８４３１９６９０９２６）”技术。该技术中涉及一种硅光

导体。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６年，硅光技术相关专利处于发展初期，年专利申请量不足１００

件；１９９７年后进入第一个迅猛增长期，２００２年达到第一个增长峰值；２００７年至今是

第二个快速增长期，并于２０１４年达到第二个增长峰值。由于专利制度的特殊性，

发明专利申请文件的公开具有滞后性，故２０１８至２０２０年的专利申请数据仅作为参

考。从技术申请趋势来看，近几年，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仍然处于爆发式增

长的高峰期。

中国自２０００年以后在硅光技术发展的浪潮中逐渐成长起来，申请变化趋势相

对于全球趋势而言相对滞后，并在近几年发展迅猛。该技术领域在国内外都备受

追捧。

图７　硅光技术国内外专利申请数量趋势

　　（２）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

美国、日本、中国是全球硅光技术领域主要的技术来源国和技术市场国，且三

个国家均是主要的技术输出国。

如图８所示，从专利技术的国家（地区）来源来看，美国是最主要的技术来源

国，约占全球申请总数的３３％；其次是日本，专利申请数量约占全球申请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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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中国以１９％的占比位居第三；ＴＯＰ１０的国家（地区）所申请的专利共占全球

总量的９７％。

图８　硅光技术专利技术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如图９所示，从专利技术市场国家（地区）分布来看，该技术的应用市场在全球

基本都有分布，美国、日本、中国是最主要的技术市场，依次占全球市场的２６％、

２０％、１５％。

图９　硅光技术专利技术市场国家（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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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主要专利权人分析

全球共有１２１家活跃在该技术研究领域的机构或个人拥有１０件以上专利，申

请数量排名前１０位的主要专利申请人如表１所示。从申请人所属国家或地区来

看，前十的申请人中有６家来自日本，４家来自美国，中国专利权人未进入前十。从

专利申请延续时间来看，可以看出机构在某一技术的技术持续研发程度，前十的专

利机构均在该技术领域进行了长期的研发和布局。从近５年专利占比可以看出机

构近几年在该领域的活跃程度。美国英菲公司是近几年在硅光技术领域发展迅猛

的企业之一，近五年研发占比 ７５２％，且专利申请总量排名第九；此外，美国

ＬＵＸＴＥＲＡ公司、美国英特尔公司、美国ＩＢＭ公司近五年占比均在４０％左右。可见

日本企业虽然持续时间长，申请总量大，但活跃度相对美国企业较低；美国企业近

几年在硅光技术领域十分活跃，极具发展潜力。

表１　硅光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

机构 专利申请延续时间 机构性质 总计（件）近５年占比

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 ３６年（１９８３２０１８） 企业 ２２５ １８．１％

日本日立电缆有限公司 ３５年（１９８２２０１６） 企业 １４８ １．９％

日本住友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住友集团 ４５年（１９７６２０２０） 企业 １３５ ８．２％

美国ＩＢＭ公司 ３１年（１９８９２０１９） 企业 １１３ ３８．１％

日本ＮＥＣ公司住友集团 ３４年（１９８５２０１８） 企业 １０９ ６．５％

美国ＬＵＸＴＥＲＡ公司 ２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企业 １０３ ４０．１％

美国英特尔公司 ２４年（１９９７２０２０） 企业 ９５ ４０．７％

日本富士通有限公司 ３６年（１９８３２０１８） 企业 ９４ ２２．４％

美国英菲公司 ８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企业 ９２ ７５．２％

日本冲电气工业株式会社 ３５年（１９８６２０２０） 企业 ７６ １１．４％

　　（４）中国专利权人情况分析

中国机构进入该技术领域的时间较短，但近五年的活跃度很高。在中国排名

前十位的专利权人中（表２），形成了以华为为龙头、高校和研究所为中坚力量的研

发格局。排名前三位的机构分别是华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上海交通大

学。华为在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１２位。除华为外，企业在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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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的研发能力显得较为薄弱，与日本、美国的机构还有较大距离。

表２　硅光技术中国专利权人情况分析

机构 专利申请延续时间 机构性质 总计（件） 近５年占比

华为 １５年（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企业 ６６ ６７．９％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１９年（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科研机构 ５０ ４０．０％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１年（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高校 ３４ ５８．８％

浙江大学 １６年（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高校 ３１ ４０．６％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 ８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企业 ２７ ７４．０７％

电子科技大学 １２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高校 １９ ５７．９％

南京邮电大学 １０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高校 １８ ７２．２％

ＦＵＴＵＲＥＷＥＩ华为 １４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企业 １７ ４８．６％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２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高校 １７ ７７．８％

东南大学 １８年（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高校 １６ ４３．８％

　　（５）专利权人合作情况分析

对硅光技术领域ＴＯＰ５０的机构合作关系进行聚类分析，发现硅光技术领域排

名前５０的机构大部分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华为公司、韩国三星公司也在前５０中。

美国的拥有较多专利强劲的机构如ＩＢＭ、ＬＵＸＴＥＲＡ公司、英菲（ＩＮＰＨＩ公司）、英特

尔公司等研发相对独立，与ＴＯＰ５０机构合作相对较少；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思科公

司善于合作，形成了局部的专利技术合作网络。日本的专利权人相比美国的专利

权人更偏爱合作，日本企业间的强强联手和多方联合作促使日本在硅光技术领域

形成以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和住友集团为核心的专利合作网络。

　　２．硅光技术主题分析

　　（１）专利研发技术热点分布

基于专利题名和摘要关键词，绘制硅光技术领域研发主题布局专利地图，如图

１０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该领域的专利技术热点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涉及硅光

技术的基本方法，涵盖波导、信号调制、光源、谐振器波长、ＳＯＩ结构、发光、展示膜、

输出信号等技术内容，另一类则侧重应用层面的设施设备，包括光纤电缆、薄膜、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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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率、半导体器件、芯包层等技术研究。

图１０　硅光技术领域专利申请布局

　　（２）主要国家专利技术主题分布

如表３所示，将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按照ＩＰＣ国际专利分类号进行专利

技术分类。在该技术领域，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光导板的元器件技术研发，包括晶

圆的生成加工、集成电路、光电耦合、光学元件、光耦合装置等技术；光控制装置也

是技术研发重点。

表３　硅光技术领域前１０位专利分类

排序 专利量 ＩＰＣ分类 释义

１ １５３４ Ｇ０２Ｂ００６／１２ 单晶Ｃ３０Ｂ的生成或加工；集成电路

２ １１２０ Ｇ０２Ｂ００６／４２ 光电耦合

３ ９５１ Ｇ０２Ｂ００６／１２２ 集成电路的基本光学元件，如导光路径

４ ５７９ Ｇ０２Ｂ００６／１３ 以制造方法为特征的集成光学电路

５ ５０２ Ｇ０２Ｂ００６／２６ 光耦合装置

６ ４７８ Ｇ０２Ｂ００６／００ 导光板 包括光导和其他光学元件（例如，导光板）的装置
的结构细节

７ ４４７ Ｇ０２Ｂ００６／１０ 光波导；调制光；光学逻辑元件；转换器；存储器；导管等

８ ４１０ Ｇ０２Ｂ００６／３０ 用于光纤和薄膜设备之间的数据总线装置

９ ３９５ Ｇ０２Ｆ００１／０１ 光控制（强度、相位、偏振、颜色）装置

１０ ３３０ Ｇ０２Ｆ００１／０２５ 在光波导结构中用于光控制半导体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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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专利申请前１０位的国家和前１０位的ＩＰＣ分类，进行专利权人专利技术

领域分析，如图１１所示。各个国家在ＴＯＰ１０技术领域的分布相近。

图１１　硅光技术主要国家专利申请技术主题分布

　　３．结论

全球关于硅光技术的相关专利最早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底初。

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６年，硅光技术相关专利处于发展初期，年专利申请量不足１００件；自

１９９７年后进入第一个迅猛增长期，２００２年达到第一个增长峰值；２００７年至今是第

二个快速增长期，２０１４年达到第二个增长峰值。从技术申请趋势来看，近几年，硅

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仍然处于爆发式增长的高峰期。

中国自２０００年以后在硅光技术发展的浪潮中逐渐成长起来，申请变化趋势相

对于全球趋势而言相对滞后，并在近几年发展迅猛。该技术领域在国内外都均备

受追捧。

在国家层面，美国、日本、中国是全球硅光技术领域主要的技术来源国和技术

市场国，且三个国家均是主要的技术输出国。

在机构层面，全球共有１２１家活跃在该技术研究领域的机构或个人拥有１０件

以上专利。从申请人国家或地区来看，前十的申请人中有６家来自日本，４家来自

美国，中国专利权人未进入前十。美国英菲公司是近几年在硅光技术领域发展迅

猛的企业之一，近五年研发占比 ７５２％，且专利申请总量排名前十；此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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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ＸＴＥＲＡ公司、美国英特尔公司、美国ＩＢＭ公司近五年占比均在４０％左右。日本

企业虽然持续时间长，申请总量大，但活跃度相对美国企业较低；美国企业近几年

在硅光技术领域十分活跃，极具发展潜力。

中国机构进入该技术领域的时间较短，形成了以华为为龙头、高校和研究所为

中坚力量的研发格局。排名前三位的机构分别是华为、半导体研究所、上海交通大

学。华为在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１２位。除华为外，企业在硅光

技术领域的研发能力显得较为薄弱，与日本、美国的机构还有较大距离。

在研发合作方面，美国的拥有较多专利强劲的机构如ＩＢＭ、ＬＵＸＴＥＲＡ公司、英

菲（ＩＮＰＨＩ公司）、英特尔公司等研发相对独立，与ＴＯＰ５０机构合作相对较少；美国

思科公司善于合作，形成了局部的专利技术合作网络。日本专利权人相比美国专

利权人更偏爱合作，日本企业间的强强联手和多方联合作促使日本在硅光技术领

域形成以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和住友集团为核心的专利合作网络。

在研发热点方面，该领域的专利技术热点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涉及硅光技术

的基本方法，涵盖波导、信号调制、光源、谐振器波长、ＳＯＩ结构、发光、展示膜、输出

信号等技术内容；另一类则侧重应用层面的设施设备，包括光纤电缆、薄膜、折射

率、半导体器件、芯包层等技术研究。在该技术领域，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光导板

的元器件技术研发，包括晶圆的生成加工、集成电路、光电耦合、光学元件、光耦合

装置等技术；光控制装置也是技术研发重点。

廖青云，谭一泓（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工程热物理所召开知识产权年度工作会议暨体系换证动员会

２０２３年４月４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程热物理所”）

召开了知识产权年度工作会议暨体系换证动员会。党委书记黄从利出席会议并作

动员讲话，科技发展处处长苏涛主持会议，研究所管理部门负责人、各实验室负责

人以及知识产权专员４０余人参加会议。

科技发展处知识产权主管徐圆圆汇报了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整体进展情况和

２０２３年度知识产权工作重点，同时针对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换证工作，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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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手册》的修订要点和下一步换证事项的具体计划安排。

结合知识产权体系中科研项目全过程管理的要求，循环流化床实验室知识产权专

员李百航在会上分享了循环流化床实验室进行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的经

验，以及作为专员如何融入科研团队并发挥专员的专业价值的体会。

各实验室负责人在发言中认为，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成效显著，对实验

室帮助很大，在促进研究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今后

的科研工作中将会加大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和融入，更好地支持研究所知识产权体

系建设。黄从利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科研创新是研究所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是

科研创新的重要体现和保障，研究所在新的发展时期更要加强落实国家和中科院

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一系列要求。各实验室要发挥好知识产权专员的作用，开展

高质量和高价值的知识产权工作，知识产权专员要提高自身业务能力，主动融入科

研项目过程，为科研团队提供专业服务。体系建设需要研究所全体部门的共同努

力，各部门应认真对照体系手册，明确部门知识产权职责，积极配合体系认证，通过

本次体系的再认证，研究所的知识产权工作将跨入高质量的发展时期。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ｅｔ．ｃａｓ．ｃｎ／ｎｅｗｓ／ｚｈ／２０２３０４／ｔ２０２３０４１０＿６７２９７９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

广州能源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通过再认证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２日，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广州能源所”）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顺利通过再认证。依据《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

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在３月１３日至１６日对广州能源所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再认证，研究所各职能部门和研究室相关

人员３０余人参加了审核会议。

审核组审阅了广州能源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管理过程等相关材料，认为

广州能源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符合规范要求，体系运行良好。科技处副处长夏建

军代表研究所对审核组专家提出审核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回应，并表示感谢，希望通

过“贯标”再认证进一步提升全所知识产权管控质量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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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能源所是中科院首批３２家“贯标”试点研究所之一，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２

日首次通过“贯标”体系认证，认证周期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１日。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运行至今，为研究所科研项目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人

员及资产相关知识产权管理等提供了有力保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ｚｂ．ｃａｓ．ｃｎ／ｚｈｘｗ／ｇｚｎｙ／２０２３０３／ｔ２０２３０３２２＿６７０７０４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

动物研究所召开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宣贯会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３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动物研究所”）召开知

识产权贯标工作宣贯会。会议邀请了北京易捷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合伙人李丹

丹，动物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聂常虹、贯标工作组成员、各实验室／资源库负责人、各

研究组负责人及知识产权管理员１１０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

主任李寅主持。

会上，李寅主任首先从研究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工作现状、工作目标和工作

思路出发，介绍了动物研究所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背景、意义、计划和安排。李丹

丹作为动物研究所贯标工作辅导专家，上午，对《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这一

国家标准从国家政策到标准条款进行了详细解读，明确了各个部门及研究单元在

知识产权贯标工作中的任务和重心；下午，对《动物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手册》具体

操作内容向全所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进行了充分说明。聂常虹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指

出，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知识产权管理是科研组织管理的基

本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健全工作体系，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融入科技创新全链条

和科研项目管理全过程是国家和科学院对研究所提出的要求。在实践中，应多向

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领域表现突出的兄弟院所学习，借鉴他们的优秀管理经验，不

断优化动物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研究所科技创新。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ｏｚ．ｃａｓ．ｃｎ／ｇｂ２０１８／ｘｗｄｔ／ｚｈｘｗ／２０２３０３／ｔ２０２３０３２５＿６７１６９４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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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健康所举办２０２３年第一期

“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论坛”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９日，中国科学院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以下简称“营养与健康

所”）举办２０２３年第一期“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论坛”。论坛特邀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知识产权总监、法务总监张仲卿、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齐宝

鑫律师、合伙人池振华律师、科睿唯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高级产品咨询师李灿、

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张孟迪做相关报告。研究所一线科研人员、

支撑平台、行政管理、情报服务以及中科院系统等１００余人参加此次论坛。

首先，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汪思佳研究员致辞，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及感谢，随后从落实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知识产权管理对于科技创新

的重要作用等方面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及成果转化的重要意义，他希望以本次培

训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全所上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推

动研究所科技成果高质量发展。张仲卿从公司业务、公司法务、知识产权三方面介

绍了华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他强调华为的成功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健全

的法律保障制度、高效的业务运营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三者共同作用才能为商业成

功保驾护航。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齐宝鑫、池振华两位律师以《科研院所创新

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为题，结合多年来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经验，以技

术、资本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为主旨，详细介绍了科研院所在知识产权成果保护及

成果转化创新的相关法律问题。李灿介绍了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使用，在检索模块

中详细展示了引证检索、法律检索、ＡＩ检索、语义检索、扩展检索和图形检索等功

能，并演示了分析功能中的统计分析、聚类分析、３Ｄ专利沙盘等功能。张孟迪结合

“重大慢病营养干预关键技术专利战略”报告撰写工作介绍了生命健康领域专利检

索实践。随后，参会人员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热点问题与专

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次培训，为营养与健康所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管

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今后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ｂ．ｃａｓ．ｃｎ／ｇｚｄｔ２０１６／２０２３０３／ｔ２０２３０３３１＿６７２３８１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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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所举办技术交易及专利撰写培训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７日，为促进技术成果交易、提升专利质量及转移转化，并兼顾规

范管理，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理化所”）举办技术交易及专利撰

写主题培训。产业策划部邀请中国技术交易所交易一部负责人李楠和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局材料部副处长陈大洲作报告。

李楠的报告主题是“国有科技成果交易”，他介绍了技术交易所挂牌相关业务，

并结合案例讲解了科技成果转化法规政策、转化前论证及专利估价、如何形成转化

方案和合同签署注意事项等内容。陈大洲从十余年的审查经验出发，介绍“技术交

底书的准备”，他结合机械、材料两个领域案例详解了专利文件如何撰写，有助于为

申请人争取更大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提升专利价值。参会人员围绕报告内容展

开了充分深入的讨论，此次活动为后续探索专利挂牌交易工作起到较好的铺垫

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ｃ．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ｚｈｘｗ／２０２３０３／ｔ２０２３０３２７＿６７１７８２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

信息扫描

欧盟委员会公布知识资产管理实践守则建议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５日，欧盟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Ｃ）公布了近期通过的

关于知识资产管理和标准化实践守则的建议，包括《知识资产管理实践守则》和《标

准化业务守则建议》。要点包括：（１）《知识资产管理实践守则》旨在提高研究成果

和创新技术的影响力、加速知识的使用。高效的知识资产管理对于个人和组织提

高合作、沟通和知识价值化的能力至关重要，该守则为管理战略性知识资产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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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并适用于所有研究和创新（Ｒ＆Ｉ）的参与者。（２）《标准化业务守则建议》旨在

实现Ｒ＆Ｉ活动的标准化建设，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和制定以正式文件形式公开的

方法、实践和程序，帮助研究人员和创新者的创新更加接近市场，促进技术发展的

传播。这两项举措将为研究人员和创新者提供有关管理知识资产以及更好地实现

成果标准化的指导。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ｅ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ｄ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０３１５＿ｅｎ

原文标题：Ｅ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ｄ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Ａｓｓｅｔｓａｎｄ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业绩报告

２０２３年４月５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了最新业绩报告，其主题是为

知识产权及其用户提供稳定的平台，使其渡过难关。重点介绍了２０１８至２０２２年间

ＥＵＩＰＯ取得的成就，包括基于用户反馈推动的质量改进、引入整体质量框架、以用

户为中心的团队、虚拟助手以及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ｕｓ等数字工具等。

主要结论：（１）为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危机，ＥＵＩＰＯ帮助欧洲中小企业（ＳＭＥｓ）申请

并运用知识产权。比如中小企业基金（ＳＭＥＦｕｎｄ）———一个由欧盟委员会和各成

员国知识产权局资助的多年度支持计划，帮助ＳＭＥｓ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以满足企业

专利申请需求。到目前为止，该基金已经收到了４万多份申请，其中７７％是知识产

权领域的新手。（２）报告强调了 ＥＵＩＰＯ为用户创建一站式服务，包括访问各种信

息、流程和工具，帮助其踏上 ＩＰ数字之旅。（３）ＥＵＩＰＯ在培养员工、提供平台和工

具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在新的数字环境中推进必要的人工智能主导的先

进技术。（４）ＥＵＩＰＯ实现了完善ＩＰ制度和改善用户服务的使命。在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１年四次被《世界商标评论》（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Ｒｅｖｉｅｗ）评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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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创新性的知识产权局。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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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４月７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降低小型、微型实体专利费用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２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修订了关于小型、微型实体专利

费用的规定，以实施《２０２３年综合拨款法》（其中包括《２０２２释放美国创新者法案》

（Ｕｎｌｅａｓｈ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Ａｃｔ，ＵＡＩＡ）［１３］）的规定。ＵＡＩＡ将小型实体的费用

折扣从５０％提高至６０％，微型实体的费用折扣从７５％提高至８０％，具体涉及专利

申请、检索、审查、签发、上诉和维持等方面，且小型实体以电子方式提交非临时专

利申请的费用折扣从７５％提高至８０％。修订内容涉及《美国联邦法规》（Ｃｏｄｅ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ＦＲ）第３７章第１款以及第４１款中有关小型、微型实体的费用

的规定。其中，对§１４４５（ａ）（５）和１４８２的修订适用于根据《专利合作条约》提

交的申请日期为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或之后的国际申请，对１１８（ｂ）（１）的修订适用

于根据《海牙协定》提交的申请日期为２０２３年５月１日或之后的国际外观设计申

请。该规定（除§１１６（ｕ）之外，§１１６（ｕ）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３日起生效）于２０２３年

３月２２日起生效。

［１３］ＵＡＩＡ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９日签署，支持ＵＳＰＴＯ降低创新生态系统的进入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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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据创新中心解读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 ＩＰ问题

２０２３年３月 ２０日，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ＩＴＩＦ）下属数据创新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ａｔ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发布报告，解读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产权问题，提

出：ＣｈａｔＧＰＴ和 ＤＡＬＬＥ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开发时，限制其在合法获取数据上

进行模型训练将不利于其开发和应用，建议政策制定者侧重其他类型知识产权来

加强相关保护。

报告列举了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创造者不公平的五个常见观点：（１）在受版

权保护的内容上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是盗窃行为；（２）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不

应该在没有版权所有者明确许可的情况下训练内容；（３）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该

基于训练内容对版权所有者给予补偿；（４）在未经艺术家许可的情况下，不应允许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根据其风格制作内容；（５）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在输出中使用

受版权保护的内容片段。报告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它认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普及，合法的知识产权可能面临以下威胁：（１）侵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的版

权；（２）分发受版权保护的内容；（３）制造赝品；（４）创建侵权内容；（５）冒充个人。

最后，报告探讨了这些威胁活动产生的影响，并建议政策制定者通过强有力的执法

提供指导，制定新的立法来打击在线盗版和“深度伪造”（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建

的图像和视频）。

武辰爽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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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电池专利技术创新大幅增加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７日，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在重要年度活动—２０２３年Ｄ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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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论坛（ＤＰＭＡｎｕｔｚｅｒ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３）上发布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和外观设计统计［１４］

报告。报告显示，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激增，尤其是来自亚洲和美国的专利申请

数量。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创新活动停滞不前。

［１４］此次统计范围包括ＤＰＭＡ和欧洲专利局（ＥＰＯ）相关领域已公布的有效专利。由于专利申请公开有１８个
月的时滞，因此，２０２２年新申请的发明不在统计范围内。相关领域考虑了最相关的技术类别ＩＰＣ。

要点：（１）电池技术是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广泛使用的关键技术之一，在过

去几年中，电池技术的创新活动激增：２０２２年，ＤＰＭＡ公布了电池技术有效专利

４，６５１件，几乎是五年前的２５倍；２０２１至２０２２年，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了３５２％；

２０２２年，在申请来源国排名中，ＤＭＰＡ公布的大多数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来自韩国

（１，１５５件），其后依次是日本（９５５件）、德国（８９８件）。与上一年相比，韩国的增长

率位居榜首（＋６９９％），其后依次是美国（＋４３４％）、中国（＋４０６％）、日本

（＋２３３％）和德国（＋１１３％）。（２）亚洲巨大的创新活力也反映在顶尖公司排名

中：韩国ＬＧ（７６８件）以相当大的领先优势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中国宁德时代

（２９５件）、德国宝马（１７５件）、德国大众（１２５件）和日本松下（１２４件）。（３）可再

生能源专利申请停滞不前：２０２２年，太阳能、风力发电、水电、地热／沼气技术的专利

申请总量与上一年持平。太阳能技术略有增加，风力发电技术略有下降。２０２２年，

在申请来源国排名中，ＤＭＰＡ公布的可再生能源专利申请中，德国本土申请人表现

最佳：太阳能技术方面，德国排名第一，领先于美国和中国；风力发电技术方面，德

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丹麦，领先于美国；地热／沼气和水电技术方面，德国分别排名

第一和第二。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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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公布２０２２年专利审判实务研讨报告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４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公布２０２２年专利审判实务研讨报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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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起，ＪＰＯ每年召集产业界、专利代理人、律师、法官观察员、审判法官等在审

判中具有不同立场的人员组成研究小组，共同参与研究审判决定和判决。本报告

探讨了机械、基础化学、制药和生物技术、电气领域以及商标五个领域的具体实践

案例，分别对ＪＰＯ和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做出的决定进行了研究。

研究小组参考近几年审判和判决中争论的焦点，选定了在审判实务中重视的

常见主题，对各个主题发表了见解。研讨主题包括：（１）机械领域，关于数值限定范

围的支持请求的判断方法以及判断说明书中是否需要附上实施例；（２）基础化学领

域，关于判定是否满足明确性的要求以及说明书相关注意事项；（３）制药和生物技

术领域，关于新颖性的判断以及申请人在说明书撰写中如何体现新颖性；（４）电气

领域，关于创造性的判断以及在审判创造性时是否应出示证据；（５）商标领域，关于

组合商标相似性的判断。

闫欣悦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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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ＩＰ核为知识产权核，指构成半导体集成电路的部分电路信息，特别是按功能汇总的部分电路信息。

日本 ＡＩ芯片设计基地将全面投入使用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７日，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ＡＩＳＴ）宣布其与东京大学合作设

立的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芯片设计基地（ＡＩＤＣ）将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１

日全面投入使用。ＡＩＤＣ将提供可根据用户计划灵活构建的半导体设计环境，以及

面向ＡＩ芯片的知识产权（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Ｐ）设计与评估平台。

（１）ＡＩＤＣ具备完善的ＡＩ芯片设计环境，配有 ＡＩ芯片开发所需的电子设计自

动化（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Ｄｅｓｉｇ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ＥＤＡ）工具、硬件模拟器、标准ＩＰ核［１５］、高性能

服务器和大容量储存设备。标准ＩＰ核方面，配备了用于２８ｎｍ和１２ｎｍ工艺的标准

接口电路，可通过配备以上标准ＩＰ核的评估芯片和评估板的硬件模拟器，预先评估

用户开发的电路与标准ＩＰ核之间的连接。（２）在ＡＩ芯片的ＩＰ设计和评估平台方

面，ＡＩＤＣ开发标准系统电路、验证电路、测试电路、评估板、软件开发环境等作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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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台技术，并将这些通用技术作为ＡＩ加速器［１６］的设计和评估平台提供给中小企

业和风险企业。通过使用该平台，用户可以在短时间（原本所需时间的４５％以下）

和低成本的条件下，获得每个用户独有的ＡＩ加速器芯片设计、试制、组装、评估、测

试系统构建的开发环境。

［１６］ＡＩ加速器，指专门的硬件加速器或计算机系统，旨在加速人工智能的应用，尤其是人工神经网络、机器视
觉和机器学习。

闫欣悦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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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强化技术保护咨询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宣布，将针对在尖端技术保护方面

存在困难的中小企业、中坚企业、大学以及公共研究机构加强支持，强化商业秘密

和技术保护咨询。报告调查显示，最近５年韩国核心技术海外流失造成的经济损

失约为２２万亿韩元，中小企业技术泄露的经济损失为２，８２７亿韩元。

主要措施：（１）推广知识产权组合（ＩＰＭＩＸ）战略咨询。从２０２３年开始，ＫＩＰＯ

根据不同技术领域的特点，推广ＩＰＭＩＸ战略咨询，运用专利、商业秘密等多种知识

产权类型提供最佳技术保护战略。（２）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咨询。ＫＩＰＯ将商业秘密

保护咨询从两个阶段（基础→深化）强化为三个阶段（基础→深化→跟踪），加强企

业商业秘密内在化管理体系。（３）强化法律咨询提供损害救济。通过律师提供法

律咨询，加强已遭受技术泄露和侵权的中小企业、大学以及公共研究机构的损害

救济。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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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新设半导体审查推进小组

２０２３年４月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和行政安全部（ＭＯＩＳ）表示，将于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１日开始实施韩国知识产权局组织制度修正案，新设专门负责审查半

导体技术的半导体审查推进小组（以下简称“推进小组”）。该推进小组是世界主

要专利局中第一个创建的半导体专门审查部。ＫＩＰＯ表示，现有的半导体审查员分

散在电气（元件／工程）、化学（材料）、机械（装备）部门，即使投入新的人力，也很难

将审查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协同效应。为了强化韩国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ＫＩＰＯ

从去年１１月开始先后实施半导体优先审查、聘用民间半导体专家作为审查员。此

次推进小组的设立，预期可实现对制造组装工艺、材料、设备等整个半导体领域的

全面审查，为韩国企业开发的尖端技术建立严密的专利网。另外，推进小组的１６７

名专门审查员［１７］将对申请技术进行仔细审查、加快确权进程，将以尖端技术专利

为基础，为韩国企业持续保持全球优势做出贡献。

［１７］因新设“推进小组”，审查部将从５部改编为６部。预计该＂推进小组＂将由１６７人组成（组长１人），其中
１３６人分别来自信息通信审查部（１００人）、化学与生物技术审查部（１５人）、机械、金属和建筑审查部（２１人），
并将再投入３０名新的专业审查员。

姚梦楠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ｏ／ｋｐｏＢｕｌｔｎＤｅｔａｉｌ．ｄｏ牽ｍｅｎｕＣｄ＝

ＳＣＤ０２００６１８＆ｎｔａｔｃＳｅｑ＝１９７１８＆ａｐｒｃｈＩｄ＝ＢＵＴ０００００２９＆ｓｙｓＣｄ＝ＳＣＤ０２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４月４日

英国最新判决推动设定全球 ＦＲＡＮＤ许可费率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英国品诚梅森律所（ＰｉｎｓｅｎｔＭａｓｏｎｓ）报道了英国高等法院

关于设定全球公平、合理和非歧视（ＦＲＡＮＤ）许可费率的最新判决，这是继２０２０年

英国最高法院在ＵｎｗｉｒｅｄＰｌａｎｅｔ案中首次作出 ＦＲＡＮＤ许可费率判决后，再次设定

全球ＦＲＡＮＤ许可费率。该文章指出，这将为此类许可谈判的各方制定应对策略提

供进一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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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判决信息如下：联想和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１８］之间的纠纷源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拥有的

电信专利的使用许可条款［１９］，这些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２０］对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ＥＴＳＩ）制定的３Ｇ、４Ｇ和５Ｇ标准的运行至关重要［２１］。英国高等法院认为双方的

许可费报价都不符合ＦＲＡＮＤ原则。判决中，联想应向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支付１３８７亿美

元的专利使用费（约为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提出索赔金额的４０％），并应全额支付相关销售

费用。

［１８］一家专门设计和开发一系列用于无线和视频通信技术的制造商。
［１９］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和其他制造商开发并销售一系列的芯片组，这些芯片组实现了ＥＴＳＩ各种规范中规定的最新一
代技术。像联想这样的公司就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芯片组来开发利用最新一代标准化技术的移动设备，同时

还能向后兼容早期的标准。

［２０］标准必要专利指的是通过专利保护那些被认为对实施技术标准至关重要的技术。换句话说，如果不使用
该专利，就不能运行符合标准的设备。开发标准的机构（如ＥＴＳＩ）要求ＳＥＰ权利人以ＦＲＡＮＤ条款的许可方式
向他人提供ＳＥＰ使用权。
［２１］芯片组中的大部分技术对每一代技术的ＥＴＳＩ标准的运行至关重要，并且受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的保护。
但购买芯片组的公司在从芯片组制造商处获得必要的许可之前，就可以开始使用标准化技术。

英国律所认为，这一判决确认了英国高等法院愿意为标准化行业设定全球

ＦＲＡＮＤ许可使用费率；且与其他ＦＲＡＮＤ判决一样，ＳＥＰｓ组合的有效性不是一个相

关的因素，关于ＳＥＰｓ的有效性和侵权问题在早期的技术审判中得到了确定；法院

关于双方ＦＲＡＮＤ费率的判决难以预见，由于此类案件非常耗时、昂贵，建议双方可

以协商费率以避免诉讼；对于联想来说，不接受许可是可以理解的商业行为，因为

过去的判例证实被许可人可以中途改变策略、接受许可条款；联想这种策略对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寻求救济产生了连锁反应，像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作为专利权人请求获得无条件

禁令的可能性会更小。目前，英国是除了中国之外仅有的愿意设定全球ＦＲＡＮＤ许

可费率的司法管辖区，未来欧洲国家都将关注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开庭的欧洲统一专

利法院，是否遵循类似的判决将体现英国判例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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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发布知识产权适用竞争法指南

２０２３年４月６日，新西兰商业委员会（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发布《关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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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适用竞争法的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ｔｏ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以下简称“指南”），以协助企业了解竞争法对知识产权

的适用。委员会认识到知识产权和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对促进创新、经济增长和提

高消费者福利的重要性，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商业实践可能有利于竞争，许可协议也

可能有助于受保护的创新和创造的传播和利用。为了帮助企业和其他涉及知识产

权的各方评估其行为是否符合《商业法》（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ｃｔ１９８６），新西兰委员会

制定了该指南，解释了如何根据１９８６年《商业法》评估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为。

《商业法》对某些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为规定了三个不被视为违反法律的例外豁

免，从２０２３年４月５日起，这些豁免将被删除，这意味着所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行

为都可能违反该法关于禁止反竞争行为的规定。该指南并非法律，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不能取代法律咨询，是否违反了《商业法》的判定最终取决于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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